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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 
电

联合国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协定

阿根廷、孟加拉国、加拿大、埃及、加纳、印度、

日本、尼日利亚、菲律宾:决议草案

大会，

注意到行预咨委会关于联合国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协定草案的报告 (A/32/

325 ); 

考虑到协定草案中关于该基金与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就有关工作人员服务条

件的规定和协调问题进行合作的各项规定;

进一步考虑到载于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约第九条关于通过共同采用一种人

事标准、方法和安排以形成一个单一的统一的国际公务员制度;

认为发展基金如经设立，即应考虑尽量在工作人员任用条件的规定和协调方面

充分参与联合国的共同制度，特别是接受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约。

77-2员马9


